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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6_B1_9F_

E8_8B_8F2010_c67_646726.htm 一、报考条件 完成本专业规定

课程且全部及格者，可报名参加本专业的毕业论文答辩。凡

不符合报考条件者不得参加答辩。论文答辩成绩当次毕业时

有效，逾期不能毕业的应重新参加答辩。 二、有关事项 1、

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主考学校自学考试办公室报名（含

函报、汇款，主考学校不再向考生寄发到款通知）和参加答

辩（各地自学考试办公室不办理论文答辩的报名手续）。考

生须持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准考证参加答辩。 2、考生与主

考学校间的来往信件须按规定时间发出（以邮戳为准），并

要清楚地写明本人的姓名、准考证号、详细通讯地址、邮政

编码等。如有遗漏，不能完成相应手续，由考生负责。 3、

已发表的论文不能再作为毕业论文使用。如在毕业论文写作

和答辩中发现弄虚作假，将按有关规定取消考生答辩资格，

并通知考生所在单位给予相应处理。 4、考生参加答辩的交

通、食宿费用由本人自理。 三、论文撰写要求与日程安排 1

、选题要求 （1）考生可以结合本专业所学课程，选择审计

理论和实务等方面的论题，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

题，但不得超出审计专业的范围。 （2）论文选题初选可粗

略，如“企业财务审计理论研究”、“财政审计实务探讨”

等，以后写作修改再细化，选定选题后最好不再作大的变动

。 （3）撰写论文要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思考，力争提

出独立的见解，力求有所创新。 2、写作程序 （1）考生必须

认真填写好回执，将准考证、本科报考资格审批表、免考申



请表的复印件于2009年12月10日至12月20日前（以邮戳为准）

寄交南京审计学院综合楼8003自学考试办公室杨亚琼老师处

（邮政编码：210029；电话：025-86585379）。根据考生选题

，我办将在三周时间内指定指导老师并通知考生（若有问题

请信函咨询）。 （2）考生将初稿寄交指导老师指导。 （3）

考生将修改稿寄交指导老师指导。 （4）考生最后修改完成

并将完成稿打印一式三份于2010年4月20日前寄交指导老师。

完成稿寄交时间若超过2010年4月25日者（以邮戳为准），取

消答辩资格，指导答辩费用不退还。 （5）考生完成论文后

，须作好答辩准备。答辩时间拟定于2010年5月中旬在南京审

计学院莫愁校区进行。具体安排届时将由我办另行通知。 3

、论文要求 （1）选题须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

是指有利于学科发展、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是指

具有指导实际工作的作用。 （2）论文中心要突出，层次要

清楚，逻辑性要分明。 （3）文字运用要有创新，行文要流

畅，专业用语须严谨。 （4）内容有创新，观点正确，论证

充分，资料运用得当，理论联系实际。 （5）写作态度端正

，无抄袭、剪贴等现象，按时完成写作。 （6）论文字数

在40006000之间。 四、论文答辩费用 论文指导、答辩费每

人200元，于2009年12月10日至20日前（以邮戳为准）由考生

寄南京审计学院自学考试办公室杨亚琼老师处，逾期不予办

理。 五、考生注意事项 1、汇款时请在汇款单留言栏内注明

考生姓名、准考证号码（必须填写清晰），以免延误论文指

导。 2、不按时寄交有关报名材料者，一律不安排论文指导

，后果自负。不能参与答辩者论文指导答辩费不退还。 3、

请考生认真查看审计学专业自考论文答辩报名考生回执、毕



业论文参考选题、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4、联系人：杨亚琼

，联系电话：（025）86585379。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附件一：

审计学专业自考论文答辩报名考生回执 附件二：毕业论文参

考选题 更多请访问：百考试题江苏自考网，百考试题自考论

坛，百考试题自考网校，百考试题自考题库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